
 

证券代码：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健康             公告编号：2018-004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于 2018年 2月 26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年 3月 9日在深圳市宝安区

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信隆公司办公楼 A栋 2楼会议室现场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3名,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2 名，另外，莫红梅女士因公务出差未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秀

卿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交易事项》的议案 

1、搬迁的标的 

（1）本项目占用的土地为公司拥有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的松岗

厂区土地（准确的改造范围和面积以规划国土部门最终审批为准）。 

（2）用地和建筑物的情况 

本项目的土地面积共 144323.16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性质为商品房。已建建

筑面积合计为 114297.21平方米，其中已经办理房产证的物业面积为 66012.08平方米，未办

理房产证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的物业面积为 48285.13平方米。 

表决结果：2 票同意，    0票弃权，     0 票反对 

2、产权调换补偿方案 

（1）以建筑物置换的方式进行搬迁补偿：公司（甲方）将本项目的全部用地及建筑物（包

括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物）交由乙方（深圳市中可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中可公司）

实施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中可公司以物业置换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甲方可获得补偿物业

的面积按照新建成的可分配物业（总面积扣除政府规定的公共配套、新型产业用房（如有）



 

等要素的剩余面积）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25%)固定比例结算;车库（位）亦按 25%固定比例

分配（若不能办理产权，则为相应的车位使用权）。 

前述置换物业的标准为：参照(不低于)近五年来宝安区按政府签订土地合同的同等土地

性质的已建成和政府已批在建的“科技/创新/生态”类产业园相关建筑形态及价值(格) 标准。 

（2）乙方负责按照政策规定办妥甲方应得物业或权益的相关法定产权手续，并全部承担

政府依法收取的相关税费。 

（3）双方确认，如政府给予“广深高速松岗出口征地补偿款”，全部归甲方所有。 

表决结果：2 票同意，    0票弃权，     0 票反对 

3、搬迁、续产及临时安置计划  

（1）为支持甲方（信隆健康）在本项目启动后继续进行生产或安置员工，经甲方提出要

求时，乙方（中可公司）同意在本项目立项获得批准进入规划编制时，给付最多不超过

¥200,000,000.00（大写人民币贰亿元整）的预付款。乙方在向甲方交付回迁物业时，应从回

迁物业面积中扣减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面积：乙方给予甲方的现金除以每平方米人民币

壹万贰仟元（¥12,000 元）后得到的面积。  

（2）甲方在本项目的城市更新单元计划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后实施厂房搬迁，乙

方同意甲方实施厂房搬迁时，在甲方通知后 7个工作日内给予甲方一次性搬厂补贴款

¥4,800,000.00（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万元整）。结算时该费用无需对应抵扣甲方应分得物

业面积。 

（3）乙方同意另外向甲方支付安置费¥10,000,000.00（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该壹仟万

元在回迁安置时也无需对应扣减甲方应得的回迁物业面积。甲方可自主用于本项目开发相关

配套费用。 

表决结果：2 票同意，    0票弃权，     0 票反对 

决议：全体参会监事一致同意公司进行本次重大交易事项如下： 

全体参会监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等规定,将松

岗厂区土地及建筑物交由深圳市中可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中可公司）实施拆除重建类城市更

新，中可公司以物业置换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按照新建成的可分配物业（总面积扣除政府

规定的公共配套、新型产业用房（如有）等要素的剩余面积）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25%）固

定比例结算，车库（位）亦按 25%固定比例分配（若不能办理产权，则为相应的车位使用权）；

前述置换物业的标准为：参照（不低于）近五年来宝安区按政府签订土地合同的同等土地性

质的已建成和政府已批在建的“科技/创新/生态”类产业园相关建筑形态及价值（格）的标

准，给予公司资产置换补偿。中可公司并提供最多不超过¥200,000,000.00（大写人民币贰亿

元整）的预付款、一次性搬厂补贴款¥4,800,000.00（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万元整）、安置



 

费¥10,000,000.00（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支持公司在本项目启动后进行搬迁的同时继续进行

生产或安置员工。 

 

（二）审议《关于本公司与深圳市中可置业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信隆松岗厂区城市

更新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2 票同意，    000 票弃权，     00 票反对 

决议：全体参会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与深圳市中可置业有限公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信隆松

岗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相关《关

于签订信隆松岗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将刊

登于公司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与《证券时报》。 

 

（三）审议《关于 2018 年继续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2 票同意，    0票弃权，     0 票反对 

决议：全体参会监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继续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

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境内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

方，进行合计不超过 2,000 万美元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并依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

制制度》的规定落实实施。 

《关于 2018年度继续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与本公告同日

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与《证券时报》。 

 

（四）审议《关于 2018 年度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续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2 票同意，    0票弃权，     0 票反对 

决议：全体参会监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

银行申请融资额度提供续保》的议案。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系我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之一，本公司对其持股 66.14%，公司全体

监事同意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分别向三家银行（浦发、兴业、台湾土地银行）

申请续签并调增额度，同时向三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台湾新光商业银行）

申请合计 500 万美元和人民币 22,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 100%最高额度公司连带保证，承

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详情见于《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天津信隆资产负债率为 82.98%，根据深圳证券交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将授权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公司与上列各家银行签订保证合

同、担保书、相关合同及文件。 

相关《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与 《证券时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3月 10日 

http://www.cninfo.com.cn/



